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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我國實施「兩稅合一」的情形、問題與檢討 

摘  要 

 財政部自 1996 年起即推動「兩稅合一制度」(Integrated Income Tax System)，於 1998 年起開始實施「兩稅合

一」(全額設算扣抵制度)；採行之理由為： 

 避免重複課稅：股利在公司階段課營利事業所得稅，分配給股東之後，又要課徵個人綜合所得稅，有重複課

稅的情形。 

 鼓勵投資：避免或減輕對資本課稅，有助於資本形成。 

 本行支持「兩稅合一」應予廢除的理由 

 沒有重複課稅的問題：根據歐盟法律見解，公司與個人股東為不同的權益主體；中研院報告亦指出，基於使

用者付費原則，公司及個人股東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務，應分別支付所得稅。 

 採行 「兩稅合一」後，投資並未增加：根據中研院報告，我國實施「兩稅合一」以來，固定資本形成占 GNP

比率，從 1998 年的 29%，降至 2012 年的 15.6%。 

 採行「兩稅合一」，國庫稅收大幅流失，且違反租稅公平原則、加重所得分配不均。根據財政部賦稅署統計，

國庫因「兩稅合一」10 多年來流失的稅收逾 1 兆元，平均每年達 1,000 億元。 

 採行「兩稅合一」，扣抵稅額設算複雜，加重企業會計及遵從成本、稽徵機關行政成本等負擔。 

 大多數國家從未採行「兩稅合一」，如美、日、大陸等大國；採行的 20 國中有 13 國放棄，如德國、新加坡、

馬來西亞、英國。 

 本行自 2012 年起，即一再撰文建議廢除「兩稅合一」；2015 年，「兩稅合一」全額扣抵終於降為部分扣抵；

財政部現擬廢除「兩稅合一部分設算扣抵制度」，本行樂於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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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前言 

我國在 1998 年參考若干歐洲國家採行「兩稅合一」以避免重複課稅的經驗，實施全額扣抵的「兩稅合一」制；

然而，當時卻是歐洲國家正開始紛紛檢討、放棄「兩稅合一」的時刻。 

「兩稅合一」實施以來，非但未收激勵投資之效，反使國庫稅收大幅流失，並帶來嘉惠高所得者、加重徵納雙

方稅務成本等諸多問題。有鑑於此，本行基於國庫稅收的穩健性、稅制的健全性，攸關我國經濟發展之考量，自 2012

年起，即一再撰文建議檢討、廢除「兩稅合一」1。 

2014 年，立法院通過「兩稅合一」修正案，自 2015 年起將可扣抵稅額由全額改為半額，邁出股利稅改的一大

步，有助於改善所得分配，充裕國庫稅收；惟「兩稅合一」稅制本身所衍生的問題，尚包括扣抵稅額設算複雜的企

業會計成本、遵從成本負擔，以及違反租稅公平原則等。 

「兩稅合一」的立論基礎早非國際主流，目前仍實施的國家所剩無幾；長遠之計，我國宜考慮予以廢止，並打

造有利於投資、更能帶動經濟成長的新稅制。財政部現擬廢除「兩稅合一部分設算扣抵制度」，本行樂於支持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本行所擬之相關報告，主要包括：中央銀行(2012)，「我國實施『兩稅合一』之目的、問題與檢討(初版)」，內部報告，2 月 20 日；中央銀行(2014)，「現行稅
制扭曲企業盈餘分配決策」，內部報告，1 月 7 日；中央銀行(2014)，「檢討兩稅合一，宜參考國際經驗」，內部報告，3 月 3 日；中央銀行(2015)，「主要國
家實施『兩稅合一』之概況」，內部報告，7 月 7 日；中央銀行(2015)，「『兩稅合一』是租稅優惠而非租稅負擔，不應誤導！」，內部報告，7 月 31 日；中央
銀行(2016)，「我國實施『兩稅合一』之目的、問題與檢討(增修版)」，內部報告，8 月 5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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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我國於 1998 年實施「兩稅合一制度」，原本旨在避免重複課稅、激勵投資 

1. 我國於 1998 年實施「兩稅合一制度」之概況與主要內容 

(1)時間：財政部自 1996 年 6 月起即推動「兩稅合一制度」(Integrated Income Tax System)，並於 1998 年 1 月 1 日起

實施「兩稅合一」且全額設算扣抵制度。 

(2)目的：解決公司盈餘(須課營利事業所得稅)與股東之股利所得(須課個人綜合所得稅)重複課稅問題，使股東最終稅

負不超過綜合所得稅最高法定稅率 40%。 

(3)方法：1998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，依據所得稅法第三條，採用「設算扣抵法」，亦即公司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，

可全額自個人綜合所得稅應納稅額中扣抵的「完全設算扣抵制」。 

2. 我國當初採行「兩稅合一」之主張：避免重複課稅、激勵投資 

(1)避免重複課稅：1998 年財政部採「兩稅合一」2，係認為公司為法律的虛擬體，不具獨立納稅能力，僅是作為把

盈餘傳給股東的導管，所以公司階段所得與股東階段股利，應僅課徵一次所得稅，否則有重複課稅之虞。 

(2)激勵投資：當年推行「兩稅合一」的另一個目的，係為提高民間投資意願，以激勵投資。 

(三)我國實施「兩稅合一」以來，非但未收激勵投資之效，反使稅收大幅流失 

1. 「兩稅合一」實施迄今，流失的稅收已逾 1 兆元 

(1)我國自 1998 年實施「兩稅合一」，給予個人股東的「股利可扣抵稅額」為 100%；個人股東在申報股利所得時，

可將在公司階段所繳的營利事業所得稅，全額扣抵股東的個人綜合所得稅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財政部(1998)，「兩稅合一所得稅法疑義解答(增訂版)」，9 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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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根據財政部賦稅署統計，國庫因「兩稅合一」10 多年來流失的稅收逾 1 兆元，平均每年達 1,000 億元。 

2. 「兩稅合一」非但未提高投資意願，反而一路滑落 

(1)前賦改會主委陳聽安3、政大財政系副教授陳國樑指出4，「兩稅合一」未收激勵投資之效，大抵係因國內減稅利

益，未能有效轉化為新的投資。 

－租稅優惠政策欲收增進投資之效，必須符合一大前提：「獲得退稅好處的股利及所分配的盈餘，必須再投資，

為實際生產所用」。 

－我國的「兩稅合一」悖離此一前提，實際情況是，減稅的利益未能有效轉化為新的投資。 

(2)中央研究院報告引用實際的數字指出5，我國自 1998 年實施「兩稅合一」以來，固定資本形成占國民生產毛額(GNP)

比率，不增反降(圖 1)。 

圖 1  台灣固定資本形成占 GNP 比率 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中央研究院(2014)，「賦稅改革政策建議書」，中央研究院報告，6 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1987 年 7 月 3 日，財政部奉行政院指示設立「財政部賦稅改革委員會」，為期 2 年，主任委員乙職，由當時政大財稅系教授陳聽安擔任。 

4
 陳聽安、陳國樑(2016)，「稅改要能引入經濟活水」，中國時報，6 月 8 日。 

5
 中央研究院(2014)，「賦稅改革政策建議書」，中央研究院報告，6 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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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「兩稅合一」的立論基礎已非國際主流 

1. 「兩稅合一」避免重複課稅的立論基礎「公司為法律虛擬體、不具獨立納稅能力」，已非國際主流觀點。 

(1)1990 年歐盟發布「關係企業」指令認為，公司與個人股東為不同的權利主體，沒有重複課稅問題。 

(2)2003 年歐盟法院依據「關係企業」指令作出判決：公司與個人股東各自為獨立的課稅主體，對個人股東領取的股

利所得課稅，並無所謂的重複課稅問題。 

2. 中研院研究提出6，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，營利事業及個人股東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務，應分別支付所得稅，沒有

重複課稅問題。 

(1)營利事業(生產者)與個人股東(消費者)都會使用公共服務及設施，惟兩者使用的內容不同： 

營利事業(生產者) 使用到的公共服務包括：工業區、港口、設立研究機構(如工研院、金屬工業發

展中心)以協助產業升級、推動相關產業發展、經貿談判、設立單一窗口等。 

個人股東(消費者) 從事消費性經濟活動，會使用到政府的消費性服務及公共設施。 

(2)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，經濟行為不同、且使用不同公共服務及設施的生產者及消費者，應分別支付所得稅；換言

之，營利事業要繳營所稅，個人股東若獲得股利，則應併入個人所得繳綜所稅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
 中央研究院(2014)，「賦稅改革政策建議書」，中央研究院報告，6 月；陳明郎(2014)，「中研院稅改建議的再說明」，工商時報，8 月 5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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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主要國家仍實施「兩稅合一」者所剩無幾(附錄 1)，日本、美國及中國大陸等則從未採行 

1. 曾採「兩稅合一」國家共有 20 個，之後已有 13 個國家放棄「兩稅合一」。 

(1) OECD 會員國(35 個)及主要亞洲國家(台灣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中國大陸、香港)等 40 個國家中，過去對股利所

得的課稅制度，曾採「兩稅合一」的國家共有 20 個。 

(2)之後已有 13 個國家放棄「兩稅合一」，包括最近的英國(英國對股利所得稅法的調整於 2016 年 4 月 6 日起生效，

惟根據 OECD 資料庫，英國仍屬採部分扣抵的「兩稅合一」，但稅額扣抵比率已降為零)。 

(3)目前仍採「兩稅合一」的國家只剩 7 個；其中 5 個採全額扣抵，2 個採部分扣抵。 

2. 日本、美國、中國大陸等 20 個國家，從未採行給予股東租稅優惠的「兩稅合一」。 

(六)結論：無論理論與實務，「兩稅合一」皆得不到支持(附錄 2)；宜考慮予以廢除，並打造有利於投

資、更能帶動經濟成長的新稅制 

1. 當國際間已開始檢討放棄「兩稅合一」之際，我國反而於 1998 年開始實行「兩稅合一」；實施以來，國內財政

學者要求檢討的聲浪始終未曾間斷(見專欄：我國當年實施「兩稅合一」是跟隨潮流？抑或退流行？)。 

2. 我國「兩稅合一」實施以來，未達成當初設想的激勵投資之效，反使稅收大幅流失，並違反租稅公平，導致貧富

差距擴大。 

(1)中興大學退休副教授黃春生即指出7，「兩稅合一」對於社會重分配的改善毫無助益，甚且已經發生「劫貧濟富」

的嚴重後果，導致今日社會所得分配不均，更加惡化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
 黃春生(2016)，「不能再放任兩稅合一」，中國時報，6 月 15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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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財政部 2013 年度委託研究報告亦指出8，「兩稅合一」違反租稅公平原則，擴大貧富差距： 

－股利所得的有效稅率(根據財政部資料，2012 年度個人股利所得的有效稅率，只有 1%
9
)遠低於薪資所得。所得

主要來自股利的年收入千萬富豪，比起領薪水的年收入百萬平民，稅率還要低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
 羅光達等(2014)，「我國兩稅合一制度現況檢討與未來改革方向」，財政部 102 年度委託研究計畫，3 月 15 日。 

9
 工商時報主筆室(2016)，「社論－兩稅合一減半扣抵的下一步」，工商時報，9 月 17 日。 

專欄：我國當年實施「兩稅合一」是跟隨潮流？抑或退流行？ 

2008 年初，在「兩稅合一」實行了 10 年後，要求檢討的聲音日益高漲。此後，疾呼「兩稅合一」應改革

的聲浪不斷，尤其是財政學者曾巨威、孫克難、何志欽、陳聽安、黃春生及陳國樑等人。 

其中，曾在 1985 年擔任行政院經濟革新委員會委員、並在 1987 年擔任賦改會主委的陳聽安教授，多次公

開呼籲要徹底改革有如昨日黃花的「兩稅合一」。例如，他在 2014 年 2 月 6 日投書工商時報的文章直指，在

我國「兩稅合一」制度上路的同時，正是其他各國紛紛放棄以設算扣抵的「兩稅合一」的開始。其實，早在 1985

年行政院經濟革新委員會財稅組召集人蔣碩傑、副召集人王建煊力推「兩稅合一」之際，陳聽安當時即主張，

不宜實行兩稅合一；他強調，公司應否課稅，牽涉到基本的理論問題，他個人主張採法人實在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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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我「兩稅合一」可扣抵稅額由 100%降為 50%的改革措施，有助改善所得分配、充裕國庫稅收。 

(1)「兩稅合一」實施之初，營所稅稅率為 25%，給予可扣抵稅額 100%；而 2010 年起稅率已降為 17%，因此將可扣

抵稅額減為 50%，應屬合理。 

(2)財政部於 2014 年推動「兩稅合一」改革(「財政健全方案」的重要項目)，自 2015 年起將股利可扣抵稅額的租稅

優惠減半，以改善所得分配，適度提高高所得者對社會之回饋，並充裕國庫稅收10。 

4. 長遠之計，我國可考慮伴隨國際間發展，進一步廢除「兩稅合一」；參酌主要國家的作法，將股利所得回歸將公

司與股東視為獨立個體的傳統稅制，或採調整後的傳統稅制，以簡化稅務行政，解決「兩稅合一」加重公司遵從

成本、稽徴機關行政成本等負擔，並消除「兩稅合一」對公司決策的扭曲，確保租稅中立性。 

5. 更重要的是，我國應建立前瞻性的稅制，宜考量經濟全球化的市場結構及國際金融開放的環境，在顧及各類所得

來源的租稅公平之下，就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個人綜合所得稅稅制結構做更全面的檢討，提出更完善的稅改方案及

配套措施，俾打造有利於投資、創造就業、帶動經濟成長、貢獻政府稅收的稅制環境，讓全民能共享稅改所帶來

的利益。 

6. 財政部於本(2017)年 9 月 1 日提出之稅改方案，兼顧租稅公平、經濟效率、稅政簡化及財政收入四大面向，符合

國際潮流；且考量競爭力，創造優質投資及租稅環境，並透過配套措施，使全民共享稅改利益。本行敬表支持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

 財政部賦稅署(2015)，「財政健全方案所得稅制改革模擬問答-疑義解答」，7 月 6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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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  40 個主要國家(含台灣)實施「兩稅合一」之概況 

(2017 年) 

 採行「兩稅合一」 未曾採行「兩稅合一」 

早年採行的國

家 

(實施年度；  

扣抵規模) 

共 20 個國家： 

芬蘭（全額）、法國（全額）、德國（全額）、義大利（全額）、挪威（1992；

全額）、比利時（部分）、丹麥（部分）、愛爾蘭（部分）、西班牙（1995；

部分）、土耳其（部分）、澳洲（1987 年；全額）、加拿大（全額）、智利

（全額）、墨西哥（1999；全額）、紐西蘭（1998；全額）、英國（1973；部

分）、南韓（2001；部分）、台灣（1998；全額）、新加坡（1948；全額）、

馬來西亞（1948；全額） 

共 20 個國家： 

瑞典、瑞士、荷蘭、冰島、

希臘、奧地利、捷克、愛

沙尼亞、匈牙利、斯洛伐

克、斯洛維尼亞、波蘭、

拉脫維亞、以色列、盧森

堡、葡萄牙、日本、美國、

中國大陸、香港 
已放棄的國家

(年度) 

共 13 個國家： 

芬蘭（2005）、法國（2005）、德國（2001）、義大利（2004）、挪威（2006）、

比利時（1982）、丹麥（1991）、愛爾蘭（2000）、西班牙（2007）、土耳其

（2003）、新加坡（2003）、馬來西亞（2008）、英國（2016）*
 

目前仍採行的

國家 

共 7 個國家，其中 5 個採全額扣抵，2 個採部分扣抵： 

澳洲（全額）、加拿大（全額）、智利（全額）、墨西哥（全額）、紐西蘭（全

額）／南韓（部分，2012 年迄今扣抵率為 11%）、台灣（自 2015 年起改部分

扣抵，扣抵率為 50%） 

* 英國對股利所得稅法的調整於 2016 年 4 月 6 日起生效，惟根據 OECD 資料庫，英國仍屬採部分扣抵的「兩稅合一」，但稅額扣抵比率已降為零。 

資料來源：OECD Tax Database/Corporate and Capital Income Taxes；Ministry of Finance, Singapore；香港稅務局；Inland Revenue Board Of Malaysia 

https://stats.oecd.org/Index.aspx?DataSetCode=TABLE_II4
http://www.mof.gov.sg/MOF-For/Businesses/One-Tier-System
http://www.ird.gov.hk/chi/tax/bus_pft.htm#a05
http://www.hasil.gov.my/printext.php?kump=5&skum=1&posi=2&unit=5000&sequ=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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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  無論理論與實務，「兩稅合一」皆得不到支持 

「兩稅合一」衍生的諸多弊端 立論基礎並不成立 

- 加重公司的遵從成本負擔、増加稽徴機關的行政成本。 - 立論基礎：公司為法律虛

擬體、不具獨立納稅能

力。 

- 歐盟法律見解：公司與個

人股東為不同的權益主

體，沒有重複課稅問題。 

- 讓營利事業所得稅「名存實亡」，稅收大幅流失。 

- 違反租稅公平原則，嘉惠高所得者，導致貧富差距擴大。 

- 引發內外資稅負不同的爭議。 

- 扭曲公司盈餘分配的決策，違反租稅中立性 

（1） 營所稅與綜所稅的稅率差距愈大，公司藉保留盈餘不分配為高所得個人股東規避綜所

稅之誘因愈大，「兩稅合一」之下，更強化此種避稅誘因；因此，在 1998 年開始實施

「兩稅合一」時，以未分配盈餘加徵 10%營所稅，來縮減營所稅(當時最高稅率為 25%)

及綜所稅(當時最高稅率 40%)稅率間之差距。 

（2） 自 2010 年起，營所稅稅率由 25%調降至 17%，致營所稅與綜所稅最高稅率之差距由

15%擴大為 23%；為避免兩稅稅率差距擴大，增加公司保留盈餘不分配之誘因而損及

小股東獲配盈餘之權益，財政部原擬推動將未分配盈餘加徵之營所稅稅率由 10%提高

為 15%，惟未完成修法。 

（3） 2014 年通過、2015 年正式實施的「財政健全方案」，除了將「兩稅合一」的租稅優惠

減半外，另一項重要措施是將綜所稅最高稅率調升至 45%，以期達量能課稅及適度縮

小貧富差距目標；惟如此一來，營所稅與綜所稅的稅率差距再次擴大為 28%。 

 


